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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湖县环博斯腾湖旅游公路（博湖段）
建设项目“9·22”一般起重伤害事故
防范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2023年 9月 22日 16 点 58分，在博湖县环博斯腾湖旅

游公路（博湖段）建设项目发生一起一般起重伤害事故，造

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41.5万元。

根据《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 号），《关于常态化

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的通

知》（新安办〔2021〕32号）等有关规定，经博湖县人民政

府同意成立博湖县环博斯腾湖旅游公路（博湖段）建设项目

“9·22”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估组”），

对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效果情况进行了评估。

一、评估概况

2024年 11月 25日，博湖县人民政府成立评估组对上述

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组长、副组长由县

委、县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由参与事故调查单位组成。评估

组通过制定评估方案，从事故责任追究落实、强化组织领导

与工作措施、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吸

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等方面梳

理清单，通过听取汇报、核查事故有关责任人人事档案、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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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整改措施台账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开展评估工作。

二、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

经过评估组核查，所有责任人和相关单位、企业责任追

究基本已经落实到位。

（一）免于追究责任人员情况（1 人）

李某 1，男，群众，未正确辨识起重作业存在的危险因

素，未与起吊物保持安全距离，在吊装作业范围内行走，对

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其在事故中已经死亡，免予追究

责任。

（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情况（1 人）

陈某某，男，中共党员，汽车起重机操作员。违反吊装

作业操作规程，因操作不当导致李某 1死亡。其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对事故

发生负直接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

百零七条之规定，其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建议由博湖县公安

局调查。

落实情况：博湖县公安局于 2024 年 6 月 8 日对陈某某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案立案侦查，于 2023年 6月 15日被博湖

县公安局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下一步将移送起诉至博湖县人

民检察院。

（三）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情况（2 人）

1．苏某，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对监管行业发生的事

故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移交县纪委监委调查处理。

落实情况：2024年 5月 8日，经博湖县纪委常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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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决定，给予苏某党内警告处分。

2．道某，本布图镇安全生产分管领导，对属地发生的

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移交县纪委监委调查处理。

落实情况：2024年 5月 10日，经博湖县纪委常委会会

议研究决定，给予道某党内警告处分。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企业行政处罚情况

1．对事故责任企业行政处罚情况（2 家）

（1）新疆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第四十九条 第二款和《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

范》（JGJ 276-2012）3.0.1之规定。建议由博湖县应急管理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

款第一项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博湖县应急管理局按照事故调查报告中事故

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于 2024 年 3 月 1 日对新疆某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给予 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该公司于 2024年

3月 1日缴纳罚款。

（2）库尔勒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二十八条第一款、四十三

条之规定，建议由博湖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给予行

政处罚。

落实情况：博湖县应急管理局按照事故调查报告中事故

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于 2024年 1月 29日对库尔勒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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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给予 4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该公司于 2024

年 2月 5日缴纳罚款。

2．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行政处罚情况（5 人）

（1）罗某某，男，群众，新疆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

人，作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

建议由博湖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博湖县应急管理局按照事故调查报告中事故

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于 2024年 1月 29日对罗某某处以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9581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其于

2024年 3月 1日缴纳罚款。

（2）苏某某，男，群众，新疆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负责人，对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由博湖县

交通运输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博湖县交通运输局按照事故调查报告中事故

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于 2024年 1月 25日对苏振行处以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1192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其于

2024年 2月 5日缴纳罚款完毕。

（3）李某 2，女，中共党员，库尔勒某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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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之规定。建议由博湖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给予行政处

罚。

落实情况：博湖县应急管理局按照事故调查报告中事故

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于 2024 年 3 月 1 日对李某 2 处以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71939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其于

2024年 3月 15日缴纳罚款。

（4）马某某，男，群众，库尔勒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环博斯腾湖旅游公路（博湖段）建设项目负责人，

对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五）项之规定。建议由博湖

县交通运输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

条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博湖县交通运输局按照事故调查报告中事故

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于 2024年 1月 25日对马某某处以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26147元）罚款，并向住建部门协

调进行安全生产资格罚的行政处罚，其于 2024 年 2 月 4 日

缴纳罚款。

（5）刘某某，男，环博斯腾湖旅游公路（博湖段）建

设项目安全员，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五）项之规定。

建议由博湖县交通运输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落实情况：博湖县交通运输局按照事故调查报告中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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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于 2024年 1月 25日对刘某某处以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17872元）罚款，并向住建部门协

调进行安全生产资格罚的行政处罚，其于 2024年 1月 30日

缴纳罚款。

三、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新疆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深刻吸取“9·22”起重伤害事故教训，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与承租单位或个人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对

承租单位或个人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定期

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要加

强作业期间特别是吊装等危险作业的安全技术交底，增强从

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劳动纪律遵从性，督促从业人员严格遵守

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

落实情况：新疆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按照《事故调查报

告》要求重新制定了企业安全生产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与

承租单位和个人签订了安全生产协议，规范了作业期间危险

作业安全管理。

（二）库尔勒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深刻吸取“9·22”起重伤害事故教训，严格遵守建设工程

相关法律法规。一是要及时组织召开事故分析会，分析事故

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严格企业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认真

加强施工现场安全检查考核和施工班组管理，按规定配足配

强项目管理人员和吊装等危险作业现场专职指挥人员，进一

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二是要组织开展一次全员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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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育培训，加强从业人员尤其是从事吊装等危险作业人员

的针对性安全教育，切实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提高管理

人员安全管理水平，严查施工现场“三违”行为，规范从业人

员安全施工行为；三是要组织开展一次全面性的安全隐患大

排查，加强现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治理，及时落

实整改闭环，确保安全措施落实到位，提高现场安全防护和

安全管理水平。四是全面梳理整改企业在安全管理机构、落

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教育培训流于形式的问题。

落实情况：事故发生后库尔勒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及时

召开事故分析及警示教育会，及时调整施工项目安全管理机

构，严格执行企业安全管理制度，按规定配足配强项目管理

人员和吊装等危险作业现场专职安全人员和指挥人员。落实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抓紧班前、施工前的教育培训以及各

项安全技术交底，组织安全隐患大排查，加强现场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从业人员尤其是从事吊装等

危险作业人员的针对性安全教育。

（三）博湖县交通运输局

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生命重于泰山”等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召开全县教育警

示大会，进一步加大在建项目巡查和监管力度，突出抓好起

重机械作业和危大工程等重点部位环节的安全管控，强化预

防高坠、起重机械等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加强隐患

排查治理和整改闭环的监督，对安全管理不严格、主体责任

落实不力、存在重大隐患的在建项目和参建责任企业要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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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查频次和处罚处理力度，压实建设、施工、监理等参

建单位主体责任，提高道路施工安全管理水平。

落实情况：博湖县交通运输局通过多次召开行业领域内

安全生产会议，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和警示教育，加大监督检

查力度和督促隐患闭环管理，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切实提高

了管辖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

（四）本布图镇党委政府

要认真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

要求，加强对辖区范围内施工项目、生产企业的安全生产监

督检查，做到属地安全生产监管全覆盖，切实推动企业主体

责任落实。

落实情况：加强安全生产的学习和宣传，全面梳理辖区

企业台账，加强风险研判和管控，开展了辖区企业的安全培

训和隐患大排查，有效地推动了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

四、存在的问题

1．新疆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因事故处罚，在信用中国

平台公示影响其投标，处于停业整顿状态，未见档案材料中

关于隐患排查治理相关内容。

2．博湖县交通运输局对事故调查报告中要求责任人员

的追究未完全落实，仅实施了经济处罚，未按照程序进行资

格处罚。

五、工作建议

综合评估后认为，《事故调查报告》印发后，事故相关

责任单位能够认真汲取事故教训，紧紧围绕安全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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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辖区、行业领域内及企业本身安全管理水平，整改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从评估情况看，整改效果有待进一步

深化。为深化防范措施，有效防范和减少同类事故的发生，

提出如下意见建议：

1．县交通运输局要较真碰硬确保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切实落地。对照《事故调查报告》及时跟踪调度，进一步落

实事故责任中人员资格罚的追究工作，确保相关责任人员问

责处理处罚落实到位。进一步落实事故整改相关规定，全面

排查安全漏洞，积极消除事故隐患，实现闭环管理，杜绝此

类事故发生。

2．县公安局应尽快完成对陈某某的移交起诉，追究其

刑事责任，确保处罚措施全面落实，发挥警示作用。

3．本布图镇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加大监督巡查力度，

督促属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健全完善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4．相关企业及个人应该及时吸取本事故的教训，加强

管理、举一反三、引以为戒，杜绝同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再次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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